
湖南省环境污染治理资格行业认定证书

申请表
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填报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印制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由申请单位填写，封面上的申请单位名称应填写单位的规范全称。

二、本表须用计算机填写，封面加盖公章，公章须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。
三、申请单位应如实填写，并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四、工程技术人员情况名单按高中初级技术职称顺序填写。

五、表格不够可另附页。

六、将下列材料（提交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，原件备查）装订成册（胶装），一式二份，报送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：

1、湖南省环境污染治理证书评价申请表；

2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；

3、工作场所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；

4、资格标准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、身份证、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证明等复印件；
5、主要技术装备一览表（包括实验室设备和工艺设备等）；

6、有健全的质量、安全、环境管理体系证明材料； 

7、提供资格标准要求的工程实例材料，包括：工程项目合同、方案、主要图纸图签、用户意见、项目验收监测报告及验收报告。其中，申报临时证书单位不必提供工程实例材料；

8、湖南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员证书；

9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
	本人郑重声明：

本单位此次填报的《湖南省环境污染治理资格行业认定证书申请表》及附件材料的全部数据、内容是真实的，同样我在此所做的声明也是真实有效的。我知道虚假的声明与资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，此次资格申请提供的资料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 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

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单位法定代表人声明

一、申请单位基本情况

	单 位 名 称
	

	单 位 性 质
	
	单位法定代表人
	

	单 位 地 址
	

	单位负责人
	
	手机号码
	
	职务
	

	联  系  人
	
	手机号码
	
	职务
	

	所在部门
	
	电话
	
	传真
	

	成立时间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注册资金
	（万元）
	固定资产总额
	（万元）

	职工总数
	
	技术人员数量
	

	高级职称人数
	
	注册工程师人数
	


二、申请证书的类别与级别

	序号
	资格证书类别
	资格证书级别

	
	
	核定□     升级□    增项□    延续□  

	
	
	甲 级
	乙 级
	丙 级

	1
	水污染治理
	□
	□
	□

	2
	大气污染治理
	□
	□
	□

	3
	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
	□
	□
	□

	4
	噪声及振动污染治理
	□
	□
	□

	5
	污染土壤修复
	□
	□
	□


注：同一类别资格只可选择一个级别，否则按无效申请处理；在相应的□中划√。

三、现有证书及相关证书情况

	序号
	证 书 名 称
	等级及类别
	证  书  号
	发 证 单 位
	发 证 日 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四、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及业绩

１、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情况简表

	技术名称
	主要技术指标
	专利、鉴定及获奖情况

	
	
	

	
	
	

	
	
	


2、业绩简表

	项目名称
	项目规模
	投资额（万元）
	业主单位
	验收部门及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申请丙级资格证书不需填写业绩简表。

五、主要技术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 名
	性别
	年龄
	职 称
	职称证书

编号
	职称证书专业/所学专业
	身份证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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